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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bookmark: _Toc184287565]（一）编制目的
为规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职责和响应程序，不断提高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能力，建立统一领导、分工明确、预警预防、分级响应、快速反应、科学高效、保障有力的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有效防止事故灾害的扩大，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危害程度、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本县经济发展。
[bookmark: _Toc184287566]（二）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5.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6.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8. 《黑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
9. 《桦南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84287567]（三）工作原则
统一指挥，密切合作。有关部门、救援队伍要服从指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以救人为重点，集中力量开展救援工作。
企业自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发生事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应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人员进行抢险，并做到边抢险边报告，防止事故、险情扩大，及时动员就近社会力量参与救援。
属地为主，区域化救援。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首先启动本级政府应急预案，做好事故报告、事态控制、警戒隔离、人员疏散等先期处置工作。
共同协作，快速救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支持、配合事故救援，并提供事故施救所需的一切便利条件。
[bookmark: _Toc184287568]（四）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桦南县行政区域内，在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泄漏、燃烧、爆炸、中毒窒息、灼伤等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对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84287569]二、组织领导机制
[bookmark: _Toc184287570]（一）应急指挥
县政府成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称县应急指挥部），当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时，事故单位、事故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等及时报告县政府值班室、县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局立即报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发布预案启动命令，指挥、协调各相关部门、单位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指挥工作。
[bookmark: _Toc184287571]（二）应急救援机构及职责
1. 应急指挥部
总 指 挥：常务副县长
副总指挥：分管副县长 	
          应急管理局局长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人
成    员：县委宣传部、发展和改革局、教育局、财政局、应急管理局、水务局、工业信息科技局、民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卫生健康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执法局、气象局、林业和草原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武警桦南中队、双鸭山森林消防救援大队八中队（驻桦）、桦南县消防救援大队、国网黑龙江桦南县供电有限公司、县石油公司、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单位负责人，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销售、使用单位负责人（机构名称是否准确、机构是否有遗漏，待应急局审定）	Comment by Owner: 确认一下机构是否与实际相符，尤其是别又遗漏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
1) 应急指挥部职责
1　 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2　 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的救援指挥和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
3　 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全县救援队伍和物资，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控制和救援。
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　 传达应急指挥部的决策、决定。
2　 整理事故现场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危险特性等资料，为应急指挥部决策、决定提供依据。
3　 负责做好各应急工作小组间的协调、沟通。
2.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事故应急救援的新闻发布、媒体报导、网络言论引导等工作；负责相关新闻稿件的审阅、批准；及时掌握舆情，加强网络舆论引导。
2) 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期间粮食、日常生活用品品供应工作。
3) 教育局：组织、指导教育系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及应急管理工作；按要求完成应急指挥部指派的应急处置工作。
4) 财政局：负责应由县政府承担的事故应急救援专项资金和具体拨付急资金等保障工作。
5) 应急管理局：负责事故应急救援的综合组织、指挥、协调；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工作的日常监督；调拨用于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的救灾物资；组织、参加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信息汇总、上报。
6) 水务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组织及水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
7) 工业信息科技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物资的生产、协调。
8) 民政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负责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因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受伤或牺牲人员残疾等级和牺牲性质进行认定，并予以优待、抚恤和补助。
9)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组织提供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施工机械、救援器材等； 
10) 交通运输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人员、物资的运输；为撤离危险区人员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抢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损毁的公路、设施。
11) 农业农村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配合乡镇农村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抢险工作。
12)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及时播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灾害信息。
13) 县公安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负责事故发生区域的社会治安保障工作；负责对事故单位相关责任人的控制；负责按需要组织群众安全转移；负责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4)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维护事故发生区域交通秩序，保证事故救援交通畅通。
15) 卫生健康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组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医疗救援，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负责事故区域的卫生防疫。
16)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执法局：按要求完成指派的应急处置工作，比如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和拆除危险化学品企业周边违章建筑等。
17) 气象局：及时发布事故抢险期间高温、雷电、大风等气象信息。
18) 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分管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指挥、协调。
19)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相关的特种设备检测和鉴定。负责纳入特种设备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储存设施的安全监管。
20) 生态环境局：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废弃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区域环境保护、环境监测；负责指导现场污染物的控制和处理，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21) 县消防综合救援大队：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火灾扑救、人员搜救和事故现场危险物品清理，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扩大及次生灾害发生。
22) 其他部门：负责分管行业领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参加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工作。
23) 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指挥辖区内应急力量协助事故单位做好先期处置及应急救援。
24) 生产经营单位：做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预防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启动内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
25) 专家组：主要由危化、建筑、气象、国土资源、环保等领域专家组成。职责是对事故应急处置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3. 应急工作机构及职责
1) 抢险救援组
组成：由应急管理局牵头，消防救援大队实施现场抢险任务，救援任务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执法局、供电、供水、通讯、燃气等单位实施。
职责：泄漏处理、危险源控制；火灾扑救、现场清理；受伤、被困人员救护。
2) 医疗救护组
组成：卫生健康局
职责：组织专业救护机构、人员开展现场救护、卫生防疫等工作。
3) 治安警戒组
组成：县公安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职责：县公安局负责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安全保卫和群众疏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的道路交通管理、管制。
4) 工程抢险组
组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工业信息科技局
职责：对事故现场的公用工程和周边被损毁的公共设施进行抢修；抢修电力设施，恢复电力供应；抢修通讯设施，尽快恢复通讯。
5) 后勤保障组
组成：事故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牵头，财政局、发展改革局、民政局、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及事故单位配合。
职责：根据事故处置需要，及时提供资金、物资、装备、食品、等后勤服务和应急资源保障。
6) 通讯联络组
组成：县委宣传部牵头，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职责：统一发布事故信息，客观、公布事故进展、政府举措、公共防范措施；后续信息发布；负责事故现场与应急指挥部的通讯联络。
7) 交通运输组
组成：交通运输局牵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有关运输企业
职责：组织运送救援人员、受灾人员、救援设备和物资、运送受伤人员的车辆优先通行。
8) 技术支持组
组成：由应急管理局牵头，事故单位分管行业主管部门
职责：负责组织专家制定事故救援方案；分析事故信息和灾害情况；提出救援技术措施，为应急指挥部决策提出科学的意见和建议；提出控制和防止事故扩大的措施；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9) 调查评估组
组成：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分管行业主管部门配合。
职责：及时查明事故经过及原因，总结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整改措施，评估事故损失。
10) 善后处理组
组成：事故单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等）牵头，应急管理局、民政局、事故单位、事故单位行业主管部门。
职责：实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等工作，安置、处理在事故中死亡、受伤、受灾人员；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捐赠；提供心理咨询辅导和司法援助；预防、解决事故引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bookmark: _Toc184287572]三、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分析及控制
[bookmark: _Toc184287573]（一）现状及风险分析
危险化学品事故管理重点是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使用范围大、规模不一，受危险化学品固有的理化性质影响，若管理不当可引发事故，而且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安全管理的现状良莠不齐，也是当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重点。
桦南县行政区域内目前分布着众多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目前，桦南县境内共有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 51家，其中包括生产企业2家、仓储企业1家、加油站44家、天然气加气站2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2家。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企业1家，无涉氨制冷企业。详情见附件2。
[bookmark: _Toc184287574]（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类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指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事故。事故类型包括：泄漏、火灾、爆炸、中毒。事故具有蔓延迅速、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的特点。
常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如下：
1. 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指燃烧物质主要为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事故。
2.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发生化学反应的爆炸事故，以及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
3. 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主要指人体吸入、食入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吸入中毒事故、接触中毒事故、误食中毒事故和窒息事故。
4. 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主要指酸、碱等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意外的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接触表面造成明显破坏的事故。
5.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泄漏后容易引发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
6. 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除上述5类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还有险肇事故，即发生盛装危险化学品的罐体、车辆倾倒或倾覆，可能但未发生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伤、泄漏等事故。
[bookmark: _Toc184287575]（三）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具体分级标准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84287576]（四）风险控制措施
县应急管理局设立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科室，建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的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对桦南县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经营企业实行安全管理。监督、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建立风险识别及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和培训，督促企业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采取以下措施：
1. 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许可准入制度。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实施生产和经营许可制度，严把危险化学品企业准入关口，防止和减少事故。
2. 部门齐抓共管，强化安全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县应急管理局、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有关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监督、检查力度。强化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防范意识。
3. 实施隐患报告奖励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政府和县应急管理局报告和举报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有关部门接到报告、举报后，应立即协调相关部门、单位进行隐患的调查与处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 建立和完善应急体系。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有关部门制定本级政府和部门的应急预案并演练；危险化学品企业完善内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物资，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及时实施有效控制，减少事故损失。
5.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危险化学品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黑龙江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安全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做好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bookmark: _Toc184287577]四、事故风险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184287578]（一）事故风险监测
县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企业行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应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的监测。
1. 建立危险化学品企业档案，实施分类监管，对重大危险源企业、重点监管企业加大检查力度。
2. 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责令企业立即排除。重大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隐患排除后，经专家审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3. 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隐患进行调查、登记，分级分类管理，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4. 对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其他事故灾害信息进行跟踪，掌握事故风险。
5. 对已经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趋势进行监控。
6. 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定期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进行登记，建立事故隐患档案，实施监控、治理。
7.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建立数据监测和远传功能，确保及时了解温度、压力、数量等数据变化，超出工作范围时及时采取措施。
[bookmark: _Toc184287579]（二）事故预警
1. 预警分级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警按照事故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事故预警级别分为四级：红色（Ⅰ级）、橙色（Ⅱ级）、黄色（Ⅲ级）和蓝色（Ⅳ级）：
　　（1）红色（Ⅰ级）：预计可能发生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已经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有扩大风险。
　　（2）橙色（Ⅱ级）：预计可能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已经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有扩大风险。
　　（3）黄色（Ⅲ级）：预计可能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已经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有扩大风险。
　　（4）蓝色（Ⅳ级）：预计可能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已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泄漏区有明火引发爆炸、火灾事故风险，或者现场救援人员有中毒、窒息风险。
2. 预警信息发布
1)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或者已经发生并有扩大的趋势时，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人员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进行评估，预测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扩大的可能性，预测影响范围和强度等，确定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级别。
2) 预警级别由县应急管理局提出，经县应急指挥部负责人批准后公布。
3)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通讯网络、电子显示屏、警报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
4) 对特殊人员、特殊场所及警报盲区，应采取指定专人传递预警信息的方式，确保信息接收。
5) 预警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发布机关、时间、事件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警示事项、相关措施和咨询电话等。
3. 预警行动
1) 蓝色（Ⅳ级）预警信息发布后，相关乡镇、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应时刻关注预警信息更新，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工作；危险化学品企业应组织急救援队伍在现场待命，准备好应急物资，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故或者参加应急救援；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备战状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收集到的监测、预报信息及时进行研判，做好启动本预案Ⅳ级响应程序的准备，必要时召集专业应急指挥人员、相关专家待命，时刻准备到现场指挥或协助应急救援行动。
2) 黄色等级（Ⅲ级）预警信息发布后，应急指挥部主要成员24小时值班，专业救援队伍、其他企业的兼职救援队伍应随时待命；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把接收到的救援信息通报应急指挥部成员，适时组织会商，启动Ⅲ级响应。
3) 橙色（Ⅱ级）预警发布后，应急指挥部派出现场指挥部，前往现场指挥救援；专业救援队伍、兼职救援队伍、专家组成员到现场待命，按照指挥参加救援；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申请人员、物资支援。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带领救援队伍、救援物资听从市级指挥机构的指挥。
4) 红色（Ⅰ级）预警信息发布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向市级指挥机构申请升级响应，请黑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给予人员、物资支援。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带领救援队伍、救援物资听从省级指挥机构的指挥。
4. 预警级别调整
1)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展态势和应急处置情况，县应急指挥部可视情况对预警级别作出调整。
2) 涉及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须报县政府批准。
3) 需要升级响应的，县政府、县应急管理局分别向市政府、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4) 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警类别、级别、预警单位或位置、可能发生的风险类别、严重程度等。
[bookmark: _Toc184287580]五、事故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84287581]（一）事故单位报告及处置
1. 危险化学品企业发生事故后，现场人员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同时要积极开展自救和互救。
2. 事故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启动企业内部的应急预案，组织内部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并在1小时内向县应急管理局、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发生较大以上事故还应同时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和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如发生火灾事故，应立即拨打119电话报警。
[bookmark: _Toc184287582]（二）事故信息上报
1. 应急管理局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在接到事故报告后2小时内，报告市应急管理局和市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时报告县政府。县政府应立即报告市政府。
2. 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及时主动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有关部门提供与事故应急处置有关的资料。
3. 如果事故可能危及毗邻的地区，要及时通报并加强联系和协调。
[bookmark: _Toc184287583]（三）事故报告的主要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业主管部门、县政府应按照下列内容报告事故情况：
1.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性质、产能等基本情况；
2. 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 事故简要经过（包括抢险救援情况）；
4. 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
5. 事故现场草图；
6.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应先使用电话快报；30分钟内补报全面的文字报告（包括事故现场草图）。电话快报包括以下内容：
1.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地址、性质；
2. 事故发生时间、地点；
3. 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bookmark: _Toc184287584]六、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84287585]（一）分级响应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等级：Ⅰ级响应、Ⅱ级响应、Ⅲ级响应、Ⅳ级响应。
1.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响应：
1) 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的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 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响应：
1)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 超出县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3) 事故影响超出县行政区域。
4) 市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认为有必要响应的事故。
3.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 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 超出市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3) 事故影响超出佳木斯市行政区域。
4) 黑龙江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4.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Ⅰ级响应：
1) 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100人以上重伤（中毒），或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 事故严重危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特别重大社会影响，事态发展严重，亟待国家级救援力量。
[bookmark: _Toc184287586]（二）响应程序
1. 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1) 危险化学品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企业负责人立即组织内部应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
2) 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并实施本部门应急预案，协调组织应急力量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
3) 如果内部救援力量不足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或者事故有扩大风险，事故单位负责人应立即拨打119联动报警电话，请求专业救援队伍支援。
4) 县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及时报告县应急指挥部负责人，经批准后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并通报给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
5) 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后，应急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调度有关应急力量和资源，统一实施应急处置。
2. Ⅲ级应急响应启动
1) 如果Ⅳ级应急响应没有快速控制事态发展、或者事故范围扩大、或者影响到周边其他行政区域，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申请，经总指挥批准后升级为Ⅲ级响应。
2) 应急指挥部派出现场指挥部，调动区内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援。
3) 超出应急处置能力时，应急指挥部及时报请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支援，申请启动市级应急响应。
3. Ⅱ级应急响应启动
1) 如果Ⅲ级应急响应没有控制事态发展、或者事故影响范围继续扩大，经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批准，升级为Ⅱ级应急响应。
2) Ⅱ级应急响应启动后，由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带领市应急救援队伍参加应急救援。
3) 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指挥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投入到应急救援行动中，听从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挥。
4) 超出市级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及时报请省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省级响应。
4. Ⅰ级应急响应启动
1) Ⅰ级响应需经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申请，经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启动。
2) 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后，黑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直接指挥救援行动。
3) 需要应急管理部参与救援指挥时，由黑龙江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申请。
5. 发生在桦南县范围内的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如果不具有扩散性，无需抢救人员，未造成环境危害，可不全面启动应急响应，直接进入善后处理、事故调查程序。
[bookmark: _Toc184287587]七、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84287588]（一）先期处置
1. 专业救援队伍接警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根据事故单位提供的信息展开现场处置。
2. 按照不同的事故类型，采取紧急处置的措施：断电、断气、对泄漏物进行收集、扑救火灾等。
3. 对被困的人员实施救援。
4. 了解事故现场周边的情况，清除可能影响救援甚至可能造成事故扩大的物资、能源等因素。
5. 事故影响可能超出本单位范围的，事故单位要及时将险情通报给周边单位和人员。     
6. 事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协助涉事企业做好营救受伤害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协助公安等部门做好标明、隔离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等措施，维护社会秩序。及时向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7. 做好事故现场的风险分析，确定人员疏散、交通控制、救援物资供应、受伤人员安置等方案。
[bookmark: _Toc184287589]（二）应急救援机构的行动
各应急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在应急指挥部的指挥下参加救援行动。
1. 抢险救援组：在掌握现场实际情况、参考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救援方案并实施；要记录好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确保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协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开展危险化学品处置、火灾扑救、工程加固等工作，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
2. 医疗救护组：在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点，为事故受伤人员、抢险救援人员、受灾群众提供紧急处置，将伤者送往医院实施治疗。
3. [bookmark: _Toc14811_WPSOffice_Level1]治安警戒组：根据现场指挥部、专家的意见确立隔离区，将警戒隔离区内与救援无关人员撤离至安全区。疏散过程中应避免穿过危险区，指导疏散人员就地取材，用毛巾、口罩、湿布等捂住口鼻，采取简单有效的防护措施。设立隔离区警示标志。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施交通控制。
4. 工程抢险组：工程抢险组按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保证救援所需水、电供应。
5. 通讯联络组：协调通讯部门保证救援现场的通讯畅通，确保救援人员和指挥部保持及时联络。
6. 后勤保障组：按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确保救援所需物资、装备、食品等资源供应到位。
7. 交通运输组：组织车辆完成疏散人员、救援队伍、应急物资的运输保障。
8. 现场监测：生态环境局组织队伍加强事故现场的环境监测和气象监测，提供动态监测信息。
9. 技术支持：专家组现场待命，随时了解救援信息，为救援方案的调整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184287590]（三）指挥与协调
事发单位和先期到达的应急救援队伍迅速有效实施先期处置，事故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负责协调，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防止次生衍生和偶合事故（事件）发生，控制或切断事故灾害链。
启动Ⅲ级及以上应急响应后，按照事故类型，应急指挥部有关人员立即进入应急岗位，组织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成立由应急指挥部副总指挥及有关成员单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单位组成的现场指挥部，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组织、协调、指挥工作。应急队伍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共同实施抢险救援和紧急处置。
[bookmark: _Toc184287591]（四）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根据需要，携带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做好安全防护，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开事故现场必须做好出入登记。
　　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具体协调、调集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bookmark: _Toc184287592][bookmark: _Toc8706_WPSOffice_Level1]（五）受事故影响的群众安全防护
　　县公安局、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做好事故区域环境、卫生检查、检测，负责群众疏散时的防护，具体为：
1. 迅速组织力量划定警戒区域，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疏散事故现场的群众。
2. 确定群众疏散撤离的范围、路线、方式和程序，并落实具体部门负责实施。
3. 监测事发地周边环境状况，现场环境指标可能危及人员健康安全时，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部。
4. 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bookmark: _Toc184287593][bookmark: _Toc10644_WPSOffice_Level1]（六）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积极组织、动员、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重点做好下列工作：
1. 协助维护秩序。
2. 运输伤员送医。
3. 受事故影响的居民安置。
4. 基本生活保障供应。
5. 心理疏导等。
[bookmark: _Toc184287594]（七）事故现场检测与评估
现场指挥部要根据事态发展情况，组织专家分析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措施。
[bookmark: _Toc184287595]（八）扩大应急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县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和市人民政府，请求支援并提请启动市级应急响应。
在市级预案启动前，县应急指挥部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市级应急预案启动之后，县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救援工作组按照市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配合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规采取组织救援人员撤离等紧急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184287596]（九）响应终止
根据掌握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确认事故现场得以控制，次生、衍生事故隐患得到消除后，现场指挥部向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建议，由应急指挥部确定响应终止。
响应结束后，应通知相关单位和公众。
应急期结束后，各有关单位必须及时补充物资和器材，重新回到应急准备状态。
[bookmark: _Toc184287597]（十）信息发布
应急指挥部负责对事故发生、救援及调查、原因分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整理，报县应急指挥部，按照相关程序向社会发布。
发布的信息力求准确、客观、全面，并根据事故处置进展，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184287598]（十一）现场处置注意事项
1. 火灾事故处置：
1) 根据火灾爆炸发生未知、危险化学品性质及火势扩大的可能性，综合考虑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及火灾可能对周边的影响，确定警戒范围，及时疏散外围群众，禁止无关人员入内，并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2) 根据火势及时通知专业的消防救援队伍、专家、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或立即赶赴现场。
3) 事先制定灭火方案。现场指挥部组织事发单位、专家、各救援工作组制定灭火方案时，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性质确定灭火方法。
4) 实施灭火时，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隔热、隔烟、防辐射的个体防护装备。出现意外情况时立即组织救援人员撤离。
5) 及时根据风向变化调整救援人员位置。
6) 及时调整救援方案调整。应急指挥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方案。
2. 爆炸事故处置：
1) 确定爆炸位置、引发爆炸的物质类别及爆炸类型，初步判断二次爆炸发生的可能性。
2) 物理爆炸应关注爆炸装置的工作温度、压力及相邻装置的运行情况，防止相邻装置发生二次爆炸。
3) 化学爆炸应确保警戒区内停电、停火，避免现场出现点火源。抢险救援组进入危险区前应将地面喷湿，防止摩擦、撞击产生火花。这时应避免泄漏的易燃液体随水流扩散。
4) 及时疏散外围群众，禁止无关人员入内，并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5) 当危险化学品泄漏时，生态环境局应组织检测队伍做好现场泄漏物质浓度检测工作，及时上报应急指挥部撤离。
6) 救援方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3.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
1) 确定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及性质（主要是沸点、闪点、爆炸极限等）、泄漏源的位置及泄漏现场点火源情况。
2) 确定警戒范围。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范围内的群众，设立警戒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3) 调集相应的消防救援队伍、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4) 现场指挥部根据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5) 生态环境局组织检测队伍，定时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加强现场大气、土壤、气象信息等监测,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6) 专家组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预测泄漏扩散趋势，确定主要的控制措施（如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7) 出现危及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现场指挥部应立即组织救援人员撤离。
8)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4. 有毒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
1) 立刻进行疏散。现场指挥部应根据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泄漏源的位置，并考虑风速风向、泄漏量、周围环境等确定警戒范围，警戒范围宜大不宜小。治安警戒组尽快疏散警戒范围内的群众，并做好个体防护。
2) 调集医疗急救力量、企业应急救援队伍、专家、消防救援队伍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3) 生态环境局实时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4) 技术支持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情况及现场监测的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5) 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184287599]八、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84287600]（一）善后处置
1. 善后处置工作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单位等负责，救援工作临时征用的房屋、运输工具、通信设备等物资，应当及时返还，造成损坏或无法返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或做出其他处理。
2. 事故发生单位要妥善处理事故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安置、救济、补偿和保险理赔。
3. 参加救援的部门、单位应认真核对参加应急救援的人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核算救援发生的费用，整理保存救援记录、图纸等资料，各自写出救援报告，上报县应急管理局。
4. 事故单位做好污染物的收集、清理与处理等工作。
5. 政府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组织相关单位、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安抚受灾和受影响人员，确保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84287601]（二）事故调查
事发后，调查评估组要及时调查取证、分析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提出处理建议意见。
1. 调查机构：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评估组或授权相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相关部门（单位）应配合上级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2. 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184287602]（三）总结与评估
1.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置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有关部门要及时完成应急救援总结并按要求上报至县委、县政府、市应急管理局。
2. 调查评估组应当单独组织应急处置评估：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的记录、方案、文件等资料，对应急救援预案的启动、决策、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全过程进行评估，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应急响应结束后15天内，将总结评估报告上报给县政府。
3. 国家、省、市应急指挥机构参与指挥、救援的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别由市政府、省政府、国务院组织事故调查，县政府、事故单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单位负责协助调查，积极提供真实的资料，对上级调查组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
[bookmark: _Toc184287603]（四）恢复与重建
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受到影响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事故单位应结合调查评估情况，立即组织制订恢复与重建计划，及时恢复社会秩序，修复被破坏的市政、生产经营等基础设施。
[bookmark: _Toc184287604]九、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648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87605]（一）信息保障
应急管理局掌握全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和救援力量信息数据资料。
紧急情况发生后，通讯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有线、无线电话、卫星等手段，保障救援有关单位与人员的通讯畅通。必要时，将通讯传输设备设在事故救援现场。　
[bookmark: _Toc256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87606]（二）应急队伍保障
存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的单位应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类型制定应急预案、组建专、兼职的应急队伍，并有针对性的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掌握本企业事故风险和应急处置方法。
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做好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bookmark: _Toc936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87607]（三）救援装备和物资保障
行业主管部门应掌握本行业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救援装备情况。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有关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
　　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业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建立突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并定期检查，保持完好。
[bookmark: _Toc184287608][bookmark: _Toc16599_WPSOffice_Level1]（四）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局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工作，必要时，开启特别应急通道，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特殊情况下，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现场及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bookmark: _Toc184287609][bookmark: _Toc29113_WPSOffice_Level1]（五）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医疗卫生救援行动，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水平，并拟定医疗救护保障计划。根据需要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医疗卫生应急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
[bookmark: _Toc1339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87610]（六）治安保障
　　县公安局负责组织警力，对事故现场进行治安警戒和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救援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防联防，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
[bookmark: _Toc312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87611][bookmark: _Toc6037_WPSOffice_Level1]（七）资金保障
各危险化学品企业、负有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职责的部门按照有关预案和规定程序保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的经费。生产经营企业按要求进行参加安全生产保险。
必要时，财政局及时启用财政预备费，保障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经费。
[bookmark: _Toc184287612][bookmark: _Toc27585_WPSOffice_Level1]（八）社会动员保障
各级政府根据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并负责协调保障组织。
应急指挥部协调调用事发地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增援，有关部门、单位提供必要保障。
[bookmark: _Toc184287613][bookmark: _Toc16052_WPSOffice_Level1]（九）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有关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办、社区管委会、经开区管委会按照实际情况设立与本地人口密度、规模相适应的紧急避难场所。紧急状态下可以设置临时避难场所。
[bookmark: _Toc61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287614]（十）公共基础设施保障
　　发改、住建等部门按照职责做好事故区域电、油、气、水、热等公共设施的恢复工作。
[bookmark: _Toc184287615]十、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184287616]（一）宣传教育
1. 各级政府负责本地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安全防范意识。
2. 危险化学品企业与所在地政府建立互动机制，向周边群众宣传相关应急知识。
3. 县应急管理局及有关部门做好危险化学品生产、经验、使用单位安全监督，落实基层通过媒体将应急指挥中心报警电话、自救互救常识告知公众。
[bookmark: _Toc39051749][bookmark: _Toc184287617]（二）培训
1. 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各专业应急机构及救援队伍人员进行上岗前培训和在岗定期复训，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指导。
2. 有关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搞好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39051750][bookmark: _Toc184287618]（三）演练
1. 危险化学品单位主管部门至少每2年组织一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2. 易燃易爆物品、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废弃处置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3. 应急救援演练结束后应及时进行评估、总结，验证应急预案的适用性，并及时修订和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演练评估报告在演练结束20个工作日内上报县政府和县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39051751][bookmark: _Toc184287619]（四）监督检查与奖惩
县应急管理局对本预案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应急措施到位。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实行党政领导共同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对在应急处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迟报、瞒报、漏报和谎报重要情况、事故救援不力及其他失职、渎职行为，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84287620]（五）修订与更新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每三年组织一次预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本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当以下情形发生时，指挥部办公室应邀请专家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1)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 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4)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 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6) 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应急响应分级等内容变更的，修订工作应按照有关应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bookmark: _Toc184287621]（六）审批与备案
本预案经县政府批准实施。自发布后20个工作日内，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33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4287622]（七）解释与批准
　　本预案由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编制与解释。
[bookmark: _Toc2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4287623]（八）预案施行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184287624]十一、附件
[bookmark: _Toc184287625]附件1：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划分为四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
　　1）特别重大事故（Ⅰ级）
1　 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100人以上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
2　 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事故；
3　 跨省级行政区的事故；
4　 超出省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故；
5　 国务院认为需要启动I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2）重大事故（Ⅱ级）
1　 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l亿元以下的重大事故；
2　 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事故；
3　 跨市级行政区的事故；
4　 超出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故；
5　 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3）较大事故（Ⅲ级）
1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较大事故；
2　 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千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事故；
3　 发生跨区级行政区的事故；
4　 超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故；
5　 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4）一般事故（Ⅳ级）
1　 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　 县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事故。
　　本预案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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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4287626]附件2：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统计表	Comment by Owner: 这里的地址要看看，有的只有街道，是不是都是桦南镇的？我们的目的是，知道哪个单位，快速知道地址。
	序号
	单位名称
	位置
	危险化学品名称及数量
	备注

	1
	桦南县桃源农机加油站
	五道岗乡桃源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
	黑龙江省石化交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桦南罗泉二加油站
	大八浪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
	黑龙江省石化交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桦南罗泉一加油站
	大八浪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
	黑龙江省石化交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桦南第一加油站
	明义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5
	黑龙江省石化交投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桦南第二加油站
	明义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6
	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第一加油站
	柳毛河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7
	桦南县客运总站加油站
	铁东街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8
	中油黑龙江农垦石油有限公司曙光加油站
	曙光农场场直五委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9
	桦南大张家加油站
	闫家镇大张家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0
	桦南县民主加油站
	梨树乡永远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前进加油站
	奋斗街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2
	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第二加油站
	桦南林业局所在地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3
	桦南县金沙农机加油站
	金沙乡红丰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4
	桦南县土龙山镇农机石油供应站
	土龙山镇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5
	桦南县桦石加油站
	七道沟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6
	桦南县龙湖加油站
	明义乡双胜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7
	桦南县庆发农机加油站
	土龙山镇战生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8
	桦南县森鼎经贸有限公司依饶路加油站
	土龙山镇外环路东、依饶公路北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1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土龙山加油站
	土龙山镇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八浪加油站
	大八浪乡大八浪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闫家加油站
	闫家镇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公心集加油站
	闫家镇公心集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明义加油站
	明义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孟家岗加油站
	孟家岗镇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梨树加油站
	梨树乡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石头河加油站
	石头河子镇仁和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7
	桦南劲风加油站
	胜利街新兴路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8
	桦南东柞加油站
	梨树乡东柞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29
	桦南县桦丰加油站
	桦南镇桦丰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金缸加油站
	驼腰子镇金缸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1
	桦南县八虎力加油站
	孟家岗镇八虎力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2
	佳木斯中闽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
	腰营子村012县道出城拍照出60路南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第四加油站
	桦南镇西兴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4
	桦南县新合加油站
	驼腰子镇新合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5
	桦南县海润加油站
	桦南镇正北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6
	桦南县鹤大成品油经销有限公司
	原种场一队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7
	桦南县佰源加油站
	明义乡共和村鹤大复线西侧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8
	桦南县卓越石油有限公司
	金沙乡东民主村新建屯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39
	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第三加油站
	原下桦检查站东侧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0
	桦南县环城加油站
	历家三队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1
	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物资经销处（油库）
	桦南林业局
	乙醇汽油、柴油
	仓储企业（油库）

	4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第一加油站
	桦南镇前进路北段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佳木斯桦南销售分公司街里加油站
	奋斗街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4
	桦南县吉祥加油站
	桦南镇五一村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5
	桦南县吉利加油站
	大八浪乡种畜场三分场
	乙醇汽油、柴油
	加油站

	46
	桦南县石诚气体有限公司
	桦南镇正南街
	氧气、氩气、二氧化碳
	危险化学品经营

	47
	桦南县万财氧气乙炔经营部
	铁西街胜利路道口西侧道北东数第一家
	氧气、乙炔、二氧化碳
	危险化学品经营

	48
	黑龙江鸿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
	乙醇（无水）、变性乙醇、乙醇溶液
	危险化学品生产

	49
	桦南县鸿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胜利街道
	糠醛
	危险化学品生产

	50
	桦南华亿燃气有限公司
	南外环路先锋种业东侧
	液化石油气
	加气站

	51
	佳木斯汇达燃气服务有限公司桦南分公司
	桦石公路管理站
	液化石油气
	加气站

	52
	
	
	
	



[bookmark: _Toc184287627]附件3：应急救援队伍统计表（是否还有群众性的专职救援队伍？）	Comment by Owner: 
	序号
	单位名称
	位置
	应急物资
	人员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武警桦南中队
	
	
	
	
	

	2
	桦南县消防救援大队
	
	
	
	
	

	3
	双鸭山森林消防救援大队八中队（驻桦）
	
	
	
	
	

	4
	
	
	
	
	
	

	5
	
	
	
	
	
	

	6
	黑龙江鸿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7
	桦南县鸿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8
	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有限公司物资经销处（油库）
	
	
	
	
	

	9
	
	
	
	
	
	



